
臺北市政府 103.04.22.  府訴三字第 10309059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訴願人因失業認定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3年 1月 21日北市就促字第 10330122300號

函

，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103年 1月 9日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所開具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離職原因載明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 1款，離職日期為 102年 12月 31日），以非

自

願離職者身分向原處分機關所屬○○就業服務站（下稱○○就業服務站）申辦失業認定，同

日○○就業服務站推介訴願人應徵○○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下稱○○分公司）擔任廚

師助理職務，訴願人於 103年 1月 13日將該求職者介紹結果回覆卡檢還西門就業服務站，並於

該回覆卡上未能成功之不合原因勾選「工作地區不合」、「工作時間不合」等欄位。嗣經○

○就業服務站向訴願人詢問應徵情形，並向○○分公司查證，訴願人表示沒時間求職，及○

○分公司表示並未接獲訴願人求職電話。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至○○就業服務站推介之○

○分公司應徵，且其亦無就業保險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之事由，仍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推介之工作，依同法第 15條第 1款規定，以 103年 1月 21日北市就促字第 10330122300號函

通

知訴願人不予失業認定。該函於 103年 1月 2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3年 2月 17日向本

府提

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就業保險法第 1條規定：「為提昇勞工就業技能，促進就業，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

　　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4條

　　規定：「本保險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第 11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

　　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



　　職業訓練。」第 12條第 1項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失業之被保險人再就業，

　　得提供就業諮詢、推介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第 13條第 2款規定：「申請人對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

　　二、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第 15條第 1款規定：「被保險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一、無第十三條

　　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第 25條第 1項、第 2項、第 3項

規

　　定：「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二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

　　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

　　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

　　理求職登記後，應辦理就業諮詢，並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

　　練。未能於該十四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翌日完成失

　　業認定，並轉請保險人核發失業給付。」「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

　　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第 1點規定：「為協助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就業保險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提供就業諮詢、推介就業及安

　　排職業訓練服務，以完成失業認定，並促進失業之被保險人再就業，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第 3點第 1項規定：「失業之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並申請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

　　為其辦理就業諮詢、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並提供申請人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

　　項書面資料（如附件一）。」第 5點第 5款、第 9款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執行失業

　　（再）認定之推介就業，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五）辦理推介就業時，告知申請

　　人於推介就業之日起七日內，應將就業與否回覆卡檢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且向申請人

　　詢問應徵情形及結果，並向求才廠商聯繫查證。申請人意思表示與就業與否回覆卡所載

　　內容或求才廠商意見不一致者，作成訪談紀錄，並依查證結果辦理。......（九）申請

　　人未有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之法定情事，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工作者，依本法第

　　十五條規定，拒絕受理其失業給付之申請。」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廚師助理一職並非訴願人轉職之選項，原處分機關既為服務市民之

　　機構，處分函載明訴願人未前往應徵，乃對訴願人失業認定申請不予認定，顯然不尊重

　　訴願人意願，實難令人信服。訴願人曾因發燒住院治療留下後遺症，瞬間聽到汽車喇叭

　　聲或金屬敲擊聲時，發生抽筋情形，目前仍在治療服藥中，請予公平正義之處理。

三、查訴願人於 103年 1月 9日持○○公司所開具之離職證明書，以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向○○



　　就業服務站申辦失業認定，○○就業服務站推介訴願人應徵○○分公司擔任廚師助理職

　　務，訴願人於 103年 1月 13日將該求職者介紹結果回覆卡檢還○○就業服務站，並於該回

　　覆卡上未能成功之不合原因勾選「工作地區不合」、「工作時間不合」等欄位。嗣經○

　　○就業服務站分別向訴願人及○○分公司詢問應徵情形，訴願人表示沒時間求職，及○

　　○分公司表示並未接獲訴願人求職電話。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至○○就業服務站推介

　　之○○分公司應徵，且其亦無就業保險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之事由，仍不接受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依同法第 15條第 1款規定，乃否准訴願人失業認定之申請。有回

　　覆日期 103年 1月 13日求職者介紹結果回覆卡及 103年 1月 16日公務電話紀錄等影本附

卷可

　　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廚師助理一職並非其轉職之選項，原處分機關既為服務市民之機構，處分

　　函載明訴願人未前往應徵，乃對其失業認定申請不予認定，顯然不尊重訴願人意願，實

　　難令人信服云云。按勞工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1年以上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得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如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未能於求職登記之日起 14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應於翌日完成失業認定

　　，揆諸就業保險法第 11條及第 25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自明。復依就業保險法第 13條第 

2

　　款規定，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 30公里以

　　上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及同法第 15條第 1款規定，被保險人無就業保險法

　　第 13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拒絕

　　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查卷附訴願人回覆日期 103年 1月 13日求職者介紹結果回覆卡內容

　　略以：「......2.未能成功，其不合原因：......■工作地區不合（為距離申請人日常

　　居住所 30公里以內）■工作時間不合■工作地區不合（為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所 30公里

　　以上）■工作環境不合■技術不合（無相關工作經驗、專長、證照）■未備駕照或交通

　　工具......■體能、健康條件不合......■與個人性向、意願不符......■無法配合加

　　班或輪班......」並經訴願人簽名在案。另據原處分機關 103年 2月 24日北市就促字第

10

　　330266300 號函所附答辯書理由載以：「......三、答辯意旨：（一）......該站就服

　　員依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第 5點第 5款規定，撥打電話向訴願人詢問，訴願人表示：『....

　　..目前過年很忙，因此沒有打電話聯繫廠商即自行回覆，且沒有時間求職......。』，

　　為求謹慎並顧及訴願人權益，該站就服員亦撥打電話向該公司詢問訴願人是否有撥打電

　　話詢問求職一事，該公司表示沒有接獲訴願人求職詢問電話......（二）按訴願書說明



　　1所載，○○就業服務站於 103年 1月 9日開立推介卡，推介訴願人應徵○○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擔任廚師助理一職，非屬訴願人轉職之選項，按惟當日該站就服員經

　　就業諮詢後，推介該工作時，訴願人未告知上揭事項，倘訴願人當日已告知該職缺非屬

　　訴願人轉職之選項，○○就業服務站就服員將重新開立推介卡，絕不會強迫訴願人接受

　　......且該站就服員於 103年 1月 16日與訴願人電話聯繫，訴願人表示沒有時間求職，依

　　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訴願人有工作能力而無工作意願，自不符合失業給

　　付請領條件。......（四）經原處分機關查證，該站就服員推介之工作地點與訴願人居

　　住地僅有 5.5公里......依就業保險法第 13條規定：『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之工作，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二、工作地點距

　　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 30公里以上。』、同法第 15條規定：『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一、無第 13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據此，訴願人無就業保險法第 13條法定事

　　由，而以工作地點不合、技術不合及未備駕照或交通工具等理由將就業結果回覆卡寄至

　　該站，已構成就業保險法第 15條所定之拒絕推介......。」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無

　　就業保險法第 13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依同法第 15條規

　　定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洵堪認定。訴願主張，不足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對訴

　　願人所為不予失業認定之處分，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2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